
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作为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融钰集团”）的独

立董事，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仔

细的核查，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融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民事判决

书》”），你公司系该案件被告，经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5）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涉诉事项进行核查，并就该事项是否属于应

披露信息、《回复公告》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发表独立意见，独立意见中

应充分说明相关结论的判断依据及其合法合规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 

鉴于公司此前披露《回复公告》时对相关诉讼事项尚需进一步核查，且经公

司与判决书中载明的当事人取得联系，知晓该纠纷已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调

解结案且一审判决未生效，该调解书载明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自愿免除

融钰集团对上海彰衔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因受疫情影响，

公司尚未能从法院调取相关案卷材料，因此截至公司披露《回复公告》时，基于

信息披露严谨性及完整性考虑，公司当时确实无法对相关诉讼事项进行披露，《回

复公告》中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截至目前，公司根据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相关案卷资料已将相

关诉讼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条要求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 

五、请再次核实相关事项的具体情况，结合条款逐项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

《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应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及判断依据。请你公司律师、独立董事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3）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你公司上述表述的合规性发表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主要银行账号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董

事会正常履职不存在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的情况。公司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一）至

（三）款的情形。 

鉴于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自愿免除融钰集团对上海彰衔实业有限

公司的债务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公司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四）款及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 

因此，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

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应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六、请你公司董监高各自说明在本次涉诉相关事件及其披露事项中的知悉

情况、采取的措施、措施效果、效果是否达到预期及未达到预期的合理原因（如

适用）等，分析说明是否已充分履行勤勉尽责义务。请你公司律师及独立董事

核查并发表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除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收到交易所问询函时得知此事项

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向其发送询证函前对此次涉诉事

项确实均不知情。公司董监高在知悉本次涉诉事件后督促公司认真核查、尽快了

解核实相关涉诉具体情况并及时回复交易所问询函件，公司董监高均已尽最大努

力采取了必要措施，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本页无正文，为《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韩光、于雷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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